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人民政府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要求，瀑河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一把手亲自督办，严格按要求分项目进行绩效自评。现将自评工作汇报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针对此次自评工作，根据省市区文件精神，我乡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由主管领导、财政所专门负责自评工作。针对2024年部门项目实际完成情况，在一体化系统填写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组织抽查项目佐证资料，撰写自评报告。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的分别通过乡“三重一大”会议，追加的项目也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追加预算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每个预算项目都严格落实事前、事中、事后专项监督机制，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和拨付资金，并落实到位。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按序时支出进度合理分配资金，并严格审查项目手续，手续齐全再进行项目资金的拨付。按要求2024年度我乡共安排40个一般预算项目参与自评，涉及资金共计744.93万元，其中财政资金744.93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9个，得分60至90分的1个,60分以下0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专项工作经费、村党组织活动经费。
（一）专项工作经费项目的基本情况是：专项工作经费共计10万元。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耕地流出整改攻坚等重点工作的支出，保障日常工作及时开展。耕地流出整改攻坚等重点工作覆盖9个村；组织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活动4次，宣传覆盖率达到100%，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该项目经费在2024年12月份全部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达到100%，年度绩效目标完成度均达到预期指标值，自评得分100分。
（二）村党组织活动经费项目的基本情况是：村党组织活动经费共计11.18万元。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水平的意见》的通知冀组发【2018】14号文件，综合考虑党员数量、日常活动、集中教育等因素，一般按照每名党员每年不低于200元标准确定村党组织活动经费。现我乡有农村党员559人，按照200元标准，共需资金11.18万元。通过实施此项目，保障了村内组织日常活动；促进社会稳定水平逐步提高；正确使用村党组织活动经费用于村内公益事业,达到群众满意。支出按季度支出。	该项目经费在2024年12月份全部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达到100%，年度绩效目标完成度均达到预期指标值，自评得分100分。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乡40个项目涉及基层党建、维稳、服务群众、环保、纪检监察、人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退役军人服务等各领域。针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评价时，我们以预算项目确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比分析，每个预算项目均按预期的绩效目标完成，我乡29个专项项目总体完成较好，项目能够完成预期绩效目标，总预算执行率100%。因2024年上级财政资金紧张等原因，共收回我单位资金50.19万元，致使11个项目总预算执行率没有达到100%。
瀑河乡人民政府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规定，制定财务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绩效评价及时，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内容完整。职责履行上收效较为明显，为瀑河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单位通过部门绩效自评结果，比照年初绩效目标所设定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基本能够实现，大部分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完成，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完成较好，群众满意度较高。但个别项目存在预算执行率低、绩效目标内容不够恰当适宜，分析原因主要是在项目执行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以及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建议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最大限度做好预算项目的准确性与执行力。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一般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认真总结2024年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针对存在问题制定如下整改措施：一是绩效指标设定上，应进一步细化并有针对性；二是加强预算执行的计划性，提高项目资金支出进度的均衡程度；三是加强项目预算资金支出的监督工作，确保资金按要求使用；四是加强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的动态管理。通过有效的措施，在以后的工作中便于合理调度专项资金，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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